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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事项：金融统计事项报备
业务类别：金融统计管理                                                                                                                                                                                                                                                                                                              
办理部门：调查统计处
联系电话： 022-23209864

一、办理事项概述
为加强金融统计管理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要求，切实提高金融统计数据质量和工作效率，为宏观经济金融决策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支持，人民银行建立金融统计事项报备制度，银行业金融机构需及时、准确、完整地报备金融统计相关事项。 
二、适用金融机构范围
法人、分行级银行业金融机构
三、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3．《金融统计管理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令〔2002〕第9号）
4. 《关于印发<天津市金融统计事项报备制度>的通知》（津银办发〔2015〕469号）
四、办理程序
（一）报备内容
1.机构变动情况。
报备单位所属分支机构发生的引起统计数据非常规变动的机构变动情况，包括机构新设、撤销、合并、更名、迁址、改制、隶属关系和相关业务范围变更等。
2.金融统计制度落实和业务变动情况。
①人民银行下发的金融统计制度落实情况。包括人民银行下发的金融统计制度的落实方案；会计制度、会计科目设置情况和会计科目及账户说明；人民银行“全科目”统计指标与会计科目、有关业务系统的对照关系等。
②对金融统计数据具有较大影响的业务变动情况。包括：
会计、信贷及其他业务变动。包括会计制度改革、会计科目名称及核算内容变更；信贷业务调账及系统上线、升级、改造等和其他业务核算变动情况。
统计业务变动。包括会计账户或业务系统与统计指标的对照关系变更、统计系统改造升级、统计归属变更、统计数据清理、调整及其他统计业务变动情况。
其他变动。包括开展金融创新业务或开办新业务品种、省际或地区间业务划转、应外部机构（如人民银行、银监会、财税、审计部门等）检查和要求而进行的全国性、区域性数据调整；其他引起统计数据较大变动的业务变动情况等。
以上三项业务具体报备内容包括业务变动的原因、变动内容、对统计工作和数据的影响、采取的应对方案及与业务变动有关的文件及其他重要事项和资料等。
③统计人员及变动情况。
各报备单位的统计人员基本情况及调动、离岗等变动情况。统计人员包括各报备单位的统计工作分管领导、统计部门负责人、统计负责人等人员。
（二）提交报备材料目录
1.《金融统计事项报备表》（后附）；
2.  金融统计制度建立、落实情况和业务变动情况；
3. 《统计人员基本情况报备表》（后附，统计人员及变动情况填写）
注：新设机构应在设立之初向我分行提交第2、3项的基本情况，以后年度须根据以上3项的变动情况，适时向我分行进行报备。
（三）办理程序
1. 提交材料：在天津市设立的法人级、分行级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向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调查统计处提交上述报备资料；
2. 材料审核：调查统计处对机构提交的业务资料进行报备审核；
3. 审核反馈：调查统计处根据审核验收情况，向办理机构进行反馈，对不符合统计制度要求的情况进行纠正指导。
（四）办理时限
5个工作日
（五）办理时间
工作日办公时间8：30-17:00
（六）办理方式
现场办理


























金融统计事项报备表
	金融机构名称：

	事项发生时间：   

	报备种类：1.人员情况  2.机构情况  3.制度落实和业务情况

	事项主要内容及原因：



	对金融统计工作或统计数据的影响：




	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填制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附表2
统计人员基本情况报备表
	单位名称: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部门
	岗位
	电话
	手机

	
	
	　
	
	　
	
	　
	　

	
	
	　
	
	　
	
	　
	　

	
	
	　
	
	　
	
	　
	　

	
	
	　
	
	　
	
	　
	　

	
	
	　
	
	　
	
	　
	　


    注：本表统计人员是指各报备单位的统计工作分管领导、统计部门负责人、统计工作经办人等人员。


